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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加快航运金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有关单位:

«厦门市加快航运金融发展若干措施»已经第４１次市政府常

务会议研究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.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１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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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加快航运金融发展若干措施

为进一步推进航运金融创新发展,加快金融与航运融合,推动

航运业高质量发展,根据国家、省有关规定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以

下措施.

一、加大航运信贷支持力度

(一)加大新增船舶运力金融支持力度.对本市水路运输企业

新建或从本市以外购置的,符合一定条件、自有并合法经营、且船

龄在１０年(含)以内的船舶,每年按照贷款金额的２％给予补助,

平均每载重吨补贴最高不超过１７５元.对船舶融资租赁的补助标

准参照上述贷款补助标准执行.(责任单位:厦门港口局、市财政

局)

(二)增强增信服务.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

航运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,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规定

的航运企业开展的新增单户５００万元以下(含)且担保费率低于

１％/年(含)的融资担保业务,按规定予以担保费补助.对政府性

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航运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给予一定存

量与增量业务奖励.设立首贷续贷专项增信子基金,对符合条件

的小微航运企业首贷贷款予以１％贴息.设立自贸区航运中小微

企业融资增信基金,通过不低于５０％的风险分担支持政府性融资

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航运企业提供增信融资服务.(责任单位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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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金融监管局、财政局,自贸委)

二、促进融资租赁发展

(三)鼓励金融租赁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(以下简称租赁机构,

下同)扩大船舶、港机港电设备业务规模.对经营满１年(含)以

上、年实际租赁额达５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租赁机构购入船舶、港机

港电设备并被本市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租赁使用的,按规定给予

业务奖励.单家企业单笔业务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３０万元,每年

度含其他租赁业务总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３００万元.(责任单位:

市金融监管局、财政局,自贸委)

(四)支持租赁机构发展.对新设立、收购控股或从本市以外

新迁入的租赁机构,按规定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.支持租赁机构

增强资本实力,提高市场竞争力和风险承受能力,对增资后累计实

收资本达到高一级实收资本规模的,按规定给予增资奖励.鼓励

符合条件的租赁机构通过发行股票、发行债券和资产证券化等方

式筹措资金,符合条件的可享受上市相关扶持政策.对符合条件

的租赁机构,给予购租房补贴.(责任单位:市金融监管局、财政

局)

三、加快航运资本市场发展

(五)提升航运企业直接融资能力.对本市列入省或市重点上

市后备企业名单并于当年度完成股改的航运企业,一次性奖励５０

万元.后备航运企业因改制上市将盈余公积、资本公积、未分配利

润转增股本的,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奖励.后备航运企业在改制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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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过程中,相关部门可开设“绿色通道”.对航运企业新三板挂牌、

申请上市辅导备案、获得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受理等不同阶段,依

法在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募资(含再融资)并返投本市４０％(含)

以上的,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奖励.对成功发行绿色债券的航运企

业,按照发行费用的５０％给予一次性奖励,单家企业奖励金额累

计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.(责任单位:市金融监管局、财政局,厦门

证监局)

(六)支持航运产业基金发展.鼓励专业化基金管理团队在本

市设立航运产业投资基金,政府引导基金可以按规定给予一定比

例出资.对投向本市水路运输、码头等航运相关项目的产业投资

基金(本市各级政府参与出资的产业投资基金除外),按照该产业

投资基金对每个投资项目投资金额的０．５％给予补助,单个投资

项目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２００万元,补助金额按照４０％、３０％、

３０％分３年拨付.对符合上述投向、政府参与出资的产业投资基

金可在现有返投认定的计算标准基础上增加２０％.对符合条件

的航运产业投资基金可以申请享受市、区关于股权投资类企业发

展的扶持政策.搭建投融资对接平台,在各基金集聚区开展资本

与航运企业投融资对接会,利用本市“信易贷”“产融云”等线上平

台,拓宽资本与航运企业对接渠道.(责任单位:市财政局、厦门港

口局、金融监管局、工信局、发改委)

四、增强航运防风险能力

(七)加快发展航运保险.对国内外机构在本市设立航运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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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营机构、再保险总部、区域性总部以及分支机构按规定给予一次

性落户奖励.鼓励保险机构拓展、创新航运保险业务,针对船舶

险、货运险、保赔保险、集装箱保险、船舶污染责任险,以上一年度

航运保险保费收入为基准,对补贴年度超过基准的增量保费对保

险公司(含分支机构)进行补贴,补贴标准为增量保费的３％,单家

保险机构每年获得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１００万元.大力发展再保

险业务.探索组建航运保险共同体,全面提升航运保险风险管理

能力和承保能力.(责任单位:市金融监管局、财政局、厦门港口

局,厦门银保监局)

五、提升航运结算效率

(八)推动航运结算便利化.鼓励银行为航运企业提供形式多

样的在线结算服务,如海运费线上支付、船舶代理企业网上２４小

时缴费,降低资金占用成本.设立或引入航运服务第三方平台,实

现对航运业货代公司订舱、开票、运费支付等全流程线上服务,提

升航运费用结算效率.鼓励银行为交船资金提供托管服务.(责

任单位:人行厦门市中心支行)

六、集聚航运金融及航运人才

(九)培育和引进航运金融及航运人才.加大对厦门大学、集

美大学、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涉航运学科与金融学科融

合的建设支持力度.建立政府、港航企业、金融机构与院校协作的

航运金融人才培养机制,推进人才订单式培养.支持引进一批航

运金融人才,符合条件的航运金融人才可参评本市金融高层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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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,获评后可享受有关金融人才优惠待遇.经认定对符合条件重

点引入的“三类人”(船舶经纪人、船舶管理人、船舶代理人)等航运

相关人才,可按照现有总部经济人才激励政策给予奖励.对符合

本市高层次人才条件的本地航运企业或外地航运企业在厦所聘用

的高级船长、高级轮机长等人员,在厦新购置商品房的,可按照现

有人才安居政策给予补贴.(责任单位:市金融监管局、人社局、教

育局、厦门港口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,厦门海事局)

七、优化航运金融发展环境

(十)支持航运金融产品、服务与技术创新.鼓励航运金融业

务的创新,对航运金融产品创新、服务创新及科技创新成果显著的

金融机构及有关人员给予表扬.发挥东南国际航运仲裁院等专业

平台作用,加快构建海商海事仲裁服务保障体系.发挥地方金融

纠纷调解中心作用,设置融资租赁专业调解委员会.依托海丝中

央法务区国际商事海事法律咨询平台,精准对接航运相关法律服

务需求.推动港口碳中和、航线碳中和等航运碳金融交易.(责任

单位:市金融监管局、司法局,厦门仲裁委,人行厦门市中心支行、

厦门银保监局、厦门证监局,金圆集团)

(十一)改善营商环境.压缩办理船舶所有权转移和抵押权登

记备案时间,探索推进“不停航办证”.在船舶抵押登记备案等涉

及航运产业动产和不动产物权登记上,将依法设立的地方金融组

织视同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.依托供应链协会、金融行业协会

等相关机构,研究涵盖融资、人才等多方面的航运金融配套政策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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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服务举措,为企业设立、银行开户等提供一站式“专家＋管家”

服务.组织航运产业上中下游企业与金融企业举办研讨会、论坛

等活动,促进航运金融资源整合.用好“首贷续贷服务中心”“银税

互动”等各类线上线下金融服务平台.结合“港航信易贷”与厦门

港航第三方信用评价体系信用信息,建立航运企业“白名单”制度.

鼓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加大对船舶类不良资

产的处置.(责任单位:厦门海事局、厦门市税务局、人行厦门市中

心支行、厦门银保监局,厦门港口局、市金融监管局,自贸委,金圆

集团)

相关责任单位要大力推行政策“免申即享”“即申即享”,简化

政策兑现流程,确保本措施精准便捷直达企业,尽快尽早充分释放

政策红利.

本措施由市金融监管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.

本措施自２０２３年７月１日起实施,有效期至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３１

日.相关政策对执行期限有特别规定的,从其规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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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有关单位:厦门海事局、厦门市税务局、人行厦门市中心支行、厦门银保
监局、厦门证监局、厦门仲裁委、金圆集团、金融机构、航运企
业.

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６月５日印发　


